








虎街发〔2025〕53号

[bookmark: OLE_LINK1]虎溪街道办事处
关于开展2025年度垃圾分类“齐参与·共分享”主题交流展示活动的通知

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各岗位、各社区（村），有关单位：
现将《虎溪街道办事处关于开展2025年度垃圾分类“齐参与·共分享”主题交流展示活动的通知》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虎溪街道办事处                                                                                    2025年11月14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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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溪街道办事处
关于开展2025年度垃圾分类“齐参与·共分享”主题交流展示活动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区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部署，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我街道生活垃圾治理成效，广泛传播垃圾分类文明理念，分享优秀经验与做法，激发全民参与热情，经街道党工委研究，决定举办虎溪街道2025年度垃圾分类“齐参与·共分享”主题交流展示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旨
[bookmark: _GoBack]本次活动旨在通过经验交流、成果展示与知识普及，全方位展现辖区各单位及居民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良好风貌与有益探索，带动形成“人人知晓、人人参与”的绿色生活新风尚，共同建设美丽虎溪。
二、活动时间
2025年11月至12月。
三、参与范围
虎溪街道辖区内的各社区（村）、物业小区、社会单位（包括但不限于学校、医院、商超、酒店等）及广大居民均可参与。
四、活动内容与流程
本次活动设立四个交流展示板块，旨在发掘不同领域的优秀经验与典型代表。
（一）“示范小区”经验分享
1.社区提议阶段：各社区可结合日常工作情况，提议本辖区内2个在垃圾分类方面有亮点、有成效的物业小区，作为“示范小区”候选单位。
2.街道考察阶段：街道将组织工作组，对各社区提议的小区进行实地走访，综合考量其工作机制、设施配置、宣传氛围与居民参与度，最终确定11个物业小区作为年度“示范小区”，分享其管理经验。
（二）“示范单位”风采展示
1.社区提议阶段：各社区可提议本辖区内2个在垃圾分类工作中表现积极、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单位。
2.街道考察阶段：街道工作组将对提议单位进行走访，重点关注其分类体系建设和员工参与情况，最终确定11个单位作为“示范单位”，展示其特色做法。
（三）“分类实践之星”学习交流
1.推荐阶段：街道各岗位、各社区（村）可至少推荐1名在垃圾分类工作中认真负责、表现突出的工作人员参与交流。
2.学习交流形式：组织参与人员进行分类知识学习与技能交流。根据交流情况，将遴选出一批“分类实践之星”。
（四）“分类达人”故事征集
各社区（村）可发掘并推荐本社区内积极践行垃圾分类的指导员、志愿者或普通居民（推荐人数不超过5名），分享他们的分类故事与心得体会。街道将汇集这些鲜活案例，评选出58名“分类达人”，通过多种渠道宣传他们的环保生活理念。
五、宣传与总结
1.充分利用各类宣传平台，对活动中涌现的典型经验和生动故事进行广泛传播；
2.对本次活动进行总结，梳理有效做法，为持续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供参考。





                             




虎溪街道综合协调岗                     2025年11月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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